
立法會 CB(2)2248/05-06(01)號文件 
二零零六年六月八日  
資料文件  
 
 
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 

為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長者提供的協助  
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政府透過社會保障援助及其他形式的援

助為本港長者提供的安全網。  
 
 
簡介  
 
2 .  政府為長者提供無須供款的經濟援助及多項大幅資助的服務。

於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，政府為長者提供社會保障、安老服務及醫

療照顧的修訂開支為 290 億元，包括：  
 
(a)  約 126 億元用於為長者提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，以

及公共福利金下的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；  
 
(b) 約 30 億元用於為長者提供到戶或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及

支援服務，及資助住宿照顧服務；及  
 
(c)  約 134 億元用於為長者提供醫療照顧。  

 
3 .  有關援助及服務的概況和受助人的數目如下：  

 
(a)  截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底 ， 70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中 ， 91% (即

549  408 名受助人 )正接受公共經濟援助，包括綜援 (須接
受經濟狀況審查 )、高齡津貼 (大致無須經濟狀況審查 )、或
傷殘津貼 (無須經濟狀況審查 )。 65 歲或以上長者受助人的
比率為 80% (即 677 348 名受助人 )；  

 
(b) 超過 60%的長者居住於資助房屋，包括租住公屋及購置居

者有其屋 (居屋 )計劃的單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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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49%的公營醫院病牀日數是由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使用。綜
援長者獲免費公共醫療服務，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可獲豁免

費用；  
 
(d) 超過二萬名在社區安老的長者正接受由政府資助並無須接

受經濟狀況審查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，包括到戶或中心

為本的服務；及  
 
(e)  約九成居於安老院舍的長者獲政府資助，資助形式包括無

須接受經濟狀況審查的直接資助  (26 980 名 )  或綜 援
(22  000 名 )。  

 
 
經濟援助  
 
綜援計劃  
 
4 .  綜援計劃旨在協助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應付基本需要。

計劃特別照顧長者，向他們發放較高的標準金額、特別津貼及補助

金 (包括眼鏡、假牙、搬遷費用、往來醫院／診所的交通費，及醫生
建議的膳食和器材開支 )、每年獲發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金，及殮葬
津貼。截至二零零六年四月底，共有 186 938 名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
領取綜援。政府在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的有關開支為 81 億元。  
 
高齡津貼  
 
5 .  高齡津貼是發放予 65 歲或以上合資格長者的現金津貼，以應
付他們因年老而引致的特別需要。高齡津貼是從政府一般收入撥款

支付，屬無須供款且大致無須經濟狀況審查的計劃。  
 
6 .  65 至 69 歲的高齡津貼申請人，其收入和資產必須在指定限額
之下； 70 歲或以上的申請人無須接受經濟狀況審查。 65 至 69 歲的
長者每月可獲 625 元津貼，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可獲 705 元。  
 
7 .  由二零零五年十月一日起，政府放寬該計劃的離港限期，由每

年的 180 天增至 240 天，惟受助人須在該年度在港居住至少 90
天。  
 
8 .  截至二零零六年四月底，共有 460 901 名長者領取高齡津貼
(佔全港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的 54%)。在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，有
關的政府開支為 37 億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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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殘津貼  
 
9 .  傷殘津貼包括普通傷殘津貼和高額傷殘津貼，是一項無須供款

亦無須入息審查的福利金計劃，為嚴重傷殘的香港居民提供津貼，

以應付傷殘所引致的特別需要。  
 
10. 截至二零零六年四月底，共有 113 173 人領取傷殘津貼，其中
52 484 人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。普通傷殘津貼受助人及高額傷殘
津貼受助人每月分別可領取 1,125 元及 2,250 元。二零零五至零六
年度，政府用於傷殘津貼的修訂預算為 16 億 4 千萬元，當中用於
65 歲或以上長者的開支為 8 億元。  
 
 
其他援助方式  
 
照顧長者的心理及社交需要  
 
11. 本港現有超過 200 間長者中心，為長者和護老者提供多元化的
服務和活動，全面照顧他們的社交、心理及發展需要，讓長者擴闊

社交網絡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。長者中心提供小組學習、外展服

務、輔導服務及個案管理、社交及康樂活動、講座及研修班、轉介

服務、義工發展和護老者支援等服務。目前，本港有超過 17 萬名
長者是長者中心的會員。政府在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為長者中心提

供的資助額約為 3 億 5 千 3 百萬元。  
 
12. 由義工組成的長者支援服務隊附設於長者地區中心，向極需照
顧的長者提供照顧、個人協助、輔導及支援等外展服務。現時，長

者支援服務隊服務約六萬名長者，其中約三萬為獨居長者。  
 
13. 社會福利署 (社署 )資助綜援長者及有財政困難的非綜援長者在
家中裝置平安鐘。平安鐘服務提供者不時派遣義工致電使用服務的

長者，特別是獨居長者，送上關心和給予支援。現時，約有 53  000
名長者使用平安鐘，其中不少是獨居長者。  
 
為在社區安老的長者提供資助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 
 
一般到戶服務  
 
14. 部份在社區安老的長者即使沒有長期護理需要，亦會因年老而
需要日常起居方面的協助。政府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營運 60 支綜
合家居照顧服務隊，為長者提供送飯、家居清潔和護送服務 (稱為綜
合家居照顧服務 (普通個案 ))。使用服務的長者無須通過統一評估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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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現時使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(普通個案 )的長者約有 18 000 名，
其中約 74%以收費表上的最低收費率享用服務。  
 
15. 財政司司長在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為社署預留 2 千萬元的經常
撥款，為長者加強家居照顧服務。社署會利用這筆額外撥款，加强

送飯、家居清潔和護送服務。  
 
為體弱長者提供的到戶服務  
 
16. 為有長期護理需要的長者提供的到戶服務包括起居照顧、護
理、物理治療、送飯、家居清潔和護送。這些服務由綜合家居照顧

服務隊 [稱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(體弱個案 )]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
務隊提供。現時使用這些服務的體弱長者逾 3 000 人 [這 3  000 人並
不 計 算在 本 文第 十 四段 內 使 用 綜 合家 居 照 顧 服 務 (普 通 個 案 )的
18  000 人內 ]，其中約 64%以收費表上的最低收費享用服務。  
 
17. 本文第十四及十六段內的各類家居照顧服務收費如下：  
 

收入水平  綜援水平  
或以下  

介乎綜援水平  
與 1.5 倍綜援水平

之間  

1.5 倍綜援水平
以上  

送飯服務  每餐 12.6 元  每餐 15.4 元  每餐 18.6 元  

輕  每件 0.7 元  

中  每件 0.9 元  洗衣  

重  每件 1.8 元  

直 接 護 理 、

家 居 清 潔 和

接送服務  
每小時 5.4 元  每小時 11.7 元  每小時 19 元  

 
18. 領取綜援的長者，如果接受為體弱長者提供的到戶照顧服務，
一般平均每月支付 240-340 元。  
 
長者日間護理中心／單位  
 
19. 現時共有 50 個政府資助的長者日間護理中心／單位，為有長
期護理需要及在社區安老的長者提供 1 955 個日間護理名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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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，政府為體弱及非體弱長者提供的到戶及
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的修訂開支 (不包括長者中心的開支 )
約為 6 億 5 千萬元。  
 
暫託服務及護老者支援  
 

21. 家中安老的長者，在其照顧者暫時不能提供照顧期間 (例如護
老者放假 )，可於受資助安老院舍 (假如需要留宿 )或長者日間護理中
心／單位 (假如不需要留宿 )接受暫託服務。暫託服務屬政府大幅資
助的服務，並按日收費。此外，超過 150 間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
舍中心為護老者提供支援服務，包括輔導、情緒支援、資源中心、

培訓、座談會，活動、護老者小組及復康用具的租用。  
 
為長者提供的資助住宿照顧服務  
 
22. 政府為有長期護理需要但未能在家中得到充分照顧的長者提供
大幅資助的住宿照顧服務。長者申請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無須接受經

濟狀況審查，但須通過統一評估機制。  
 
23. 本港現時有超過 26  000 個資助安老宿位。長者入住資助安老
宿位時繳付的月費，僅約為實際單位成本的 20%，餘下的 80%由政
府支付。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可申請綜援以支付月費。政府在二零零

五至零六年度用於資助安老宿位的修訂開支為 20 億元。  
 
24. 此外，另有 22  000 名長者利用綜援支付非資助的安老宿舍。
因此，現時共約有 48  000 名長者 (佔入住安老院舍長者總數的 90%)
獲政府資助入住安老院舍。  
醫護服務  
 
25. 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，政府透過醫院管理局 (醫管局 )及衞生署
為長者提供的公共醫護服務的開支約為 134 億元。長者服務佔醫管
局服務開支的 45.8%。約 49%的公營醫院總病牀日數是由 65 歲或以
上的長者使用。  
 
26. 根據現行的醫療收費減免制度，綜援受助人一律免繳公營醫院
及診所的醫療費用。非綜援病人如難以支付醫療費用，可申請一次

過的醫療費用減免或為期可長達 12 個月的定期減免證書。有關減
免不單適用於病人獲發減免證明的公營醫院／診所，同時亦適用於

醫管局及衞生署轄下提供同類服務的其他醫院／診所。此外，沒有

能力支付《標準藥物名冊》以外藥物費用的病人，可向撒瑪利亞基

金申請經濟援助。這些減免／經濟援助均適用於長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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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  
 
27. 現時超過 60%的長者入住政府資助房屋，包括租住公屋及購置
居屋計劃的單位。房屋委員會優先為長者分配公屋，讓他們選擇市

區、擴展市區及新界區的公屋單位，盡量切合長者的住屋需要。  
 
28. 公 屋 輪 候 冊 中 有 長 者 成 員 的 住 戶 數 目 已 由 一 九 九 七 年 約
16  000 戶減至約 5  400 戶。長者申請公屋的輪候時間由一九九七年
約四年半縮短至少於一年。  
 
交通  
 
29. 公共交通營辦商 (包括專營巴士公司、鐵路公司、香港電車、
個別專線小巴及渡輪的營辦商 )一向有為長者提供半費優惠或相若的
折扣。個別公共交通營辦商亦有向長者提供其他形式的減費。舉例

來說，由二零零六年一月二十八日起，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，長者

可以劃一車費兩元或半費 (以較低者為準 )乘坐四間專營巴士公司的
特定路線巴士。這項減費措施會於三年後檢討。  
 
 
徵詢意見  
 
30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生福利及食物局  
社會福利署  
二零零六年六月   


